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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17                     证券简称：东方电热                  公告编号：2023-010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风险提示 

(1)公司存在因产品质量问题或因公司原因未能按时、按要求供货导致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的风险； 

(2)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政策、经济等不可预见的或其它不可抗力等因素的

影响，有可能会导致本合同无法全部履行。 

2、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有无重大影响的说明 

合同的签署表明公司的研发与制造能力得到了多晶硅行业客户的高度认可，也体现了公司

的行业地位。若合同能顺利实施，将对公司 2023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但不影响公

司经营的独立性。 

 

一、合同签署情况 

1、近日，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东方瑞

吉能源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瑞吉”、“出卖人”或“乙方”）与内蒙古润阳悦达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润阳悦达”、“买受人”或“甲方”）签署了《买卖合同》。

根据上述合同，东方瑞吉为内蒙润阳悦达生产多台套还原炉及还原炉撬块，合同总价（含税，

下同）为人民币 11,925 万元整（大写：壹亿壹仟玖佰贰拾伍万元整），交货时间为：2023 年

5 月 15 日开始交货，2023 年 5 月 30 日前全部交完。 

2、连续 12 个月，公司及子公司与内蒙润阳悦达签署的同类业务合同情况。 

序号 合同签署时间 对手方名称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万元） 

1 2023.1 内蒙润阳悦达 辐射式电加热器 4,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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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3.2 内蒙润阳悦达 还原炉及还原炉撬块 11,925 

合计 16,197 

上述合同总价为 16,197 万元，超过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5%，达到公司制定

的《日常经营重大合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披露标准。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简介 

（一）合同对方当事人基本情况 

根据网站“天眼查” （https://www.tianyancha.com/）查得的资料，合同对手方基本信

息如下： 

公司名称：内蒙古润阳悦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敖勒召其镇文化产业园 A2--7 

法定代表人：段波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营业期限：2021-09-22 至 无固定期限 

统一信用证代码：91150623MA0R8ED06B 

经营范围：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

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微特电机及

组件销售；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 

内蒙润阳悦达与公司及东方瑞吉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类似交易情况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最近三年与内蒙润阳悦达发生的类似交易情况如下： 

年度 营业收入金额（元） 占同类产品当年销售比例 

2020 0 0.00% 

2021 0 0.00% 

2022 97,946,902.65 6.70% 

（三）履约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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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蒙润阳悦达为江苏润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已与公司合作几年，

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2、江苏润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事光伏行业多年，是行业内的龙头企业之一，具

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标的：多台套还原炉、还原炉撬块。 

2、合同签订日期：2023 年 2 月 20 日 

3、合同金额：11,925 万元。 

4、交货时间： 2023 年 5 月 15 日开始交货，2023 年 5 月 30 日前全部交完。 

5、交货地点：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上海庙经济技术开发区能源化工基地。 

6、支付方式：30%预付款，30%发货款，30%性能验收款，10%质保金。 

7、合同还另外对运输和仓储、设备检验、设备的交付、双方代表的选任、安装调试验收、

双方的责任、保证责任、保险、违约责任、不可抗力、合同的解除和终止、争议的解决、合同

的生效及其他作出了明确规定。 

 

四、风险提示 

1、公司存在因产品质量问题或因公司原因未能按时、按要求供货导致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的风险； 

2、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政策、经济等不可预见的或其它不可抗力等因素的

影响，有可能会导致本合同无法全部履行。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上述合同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合同，合计金额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27.87 亿

元的 5.81%，根据相关规定，无需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上述合同的顺利签订，标志着公司相关产品得到了多晶硅行业客户的充分认可，彰显

了公司的行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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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述合同若能顺利实施，将对公司 2023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并且不影响公

司经营的独立性。 

 

七、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1、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及进展情况。 

 

八、备查文件 

1、东方瑞吉与内蒙润阳悦达签订的《买卖合同》； 

2、镇江东方与内蒙润阳悦达签订的《买卖合同》。 

 

特此公告。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1 日 


